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

（中央编办、监察部2007年2月13日联合印发）
　　第一条 为规范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严肃机构编制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监督检查与加强管理相结合，预防、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第三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管理权限，履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职责。

　　各级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行政监察职责，检查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查处机构编制违法违纪行为。

　　第四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与监察机关在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中应当互相支持，协作配合。

　　第五条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对象是：

　　（一）国务院所属的行政机构；

　　（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行政机构；

　　（三）事业单位。

　　第六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监察机关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一）机构编制管理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地方各项机构编制管理政策、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三）上级党委、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准的改革方案中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执行情况；

　　（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限额、行政和事业编制总量控制情况；

　　（五）行政机构、事业单位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配备、领导职数配备等机构编制事项的执行情况；

　　（六）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审核、审批程序的执行情况；

　　（七）受理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问题的举报和查处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问题的情况；

　　（八）机构编制统计的情况；

　　（九）其它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第七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公开其政策规定、业务范围、审批程序等。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督促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编制和实有人员等情况，向本单位工作人员或者社会公开。

　　第八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每年组织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开展机构编制管理自查自纠，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遇有重要情况，随时报告。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对有关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情况进行评估。

　　第九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采取例行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拟订方案；

　　（二）根据管理权限报批立项；

　　（三）发出通知；

　　（四）组织实施；

　　（五）报告检查情况；

　　（六）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情况，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特殊情况下，机构编制检查可以不事先通知。

　　重大检查活动，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会同监察机关联合进行。

　　第十条 实施机构编制检查，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走访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问题，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和权限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应当两人以上共同进行。

　　第十二条 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被调查的单位和人员，有权向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申辩。

　　第十三条 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责成下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调查核实有关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问题，并应当进行督办；必要时，可派出督促检查组进行督查。

　　下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对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转的查核件，应当在60日内报告办理结果；逾期不能报告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检查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查处机构编制违法违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对象应当配合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全面、客观地提供相关材料，并对调查事项涉及的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凡弄虚作假、妨碍监督检查以及对监督检查人员打击报复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对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一）通报批评；

　　（二）建议改正或者责令限期纠正；

　　（三）予以纠正；

　　（四）建议财政部门对超编人员不予核拨经费；

　　（五）建议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机构编制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理：

　　（一）超越权限或者违反规定程序设立、撤并各类机构，提高机构规格或者变更机构性质的；

　　（二）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的；

　　（三）超编制限额配备人员的；

　　（四）其它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在机构编制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一）、（二）、（三）、（五）项的规定处理：

　　（一）违反规定干预下级职能配置、机构设置或者编制、职数配备的；

　　（二）违反规定擅自扩大或者缩小职责范围和权限的；

　　（三）擅自设立、撤并机构以及提高机构规格或者变更机构名称、隶属关系和经费渠道的；

　　（四）超职数配备内设机构或者下属机构领导干部的；

　　（五）擅自超过核定的编制使用工作人员或者改变编制使用范围的；

　　（六）为超编人员核拨经费或者办理录用、调任、社会保障等手续的；

　　（七）统计信息失实或者不按规定报送统计数据的；

　　（八）其它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

　　有本条第（三）、（五）、（六）项行为之一的，可以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

　　第十九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在机构编制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一）、（二）、（三）、（五）项的规定处理：

　　（一）超机构限额审批机构，超越权限提高机构规格、加挂机构牌子、变更机构性质或者名称的；

　　（二）超编制限额审批编制，或者违反规定挤占、挪用编制的；

　　（三）违反规定核定领导职数的；

　　（四）其它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经过调查核实，认为需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纪律责任的，属于监察对象的，移送监察机关处理；不属于监察对象的，移送任免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监察机关发现有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问题时，应当及时向机构编制管理机关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一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建立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受理机关对举报人的情况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二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审批和监督检查的协调配合机制。

　　第二十三条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加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信息工作，拓宽监督渠道，扩大信息来源，逐步建立覆盖面广、反应灵敏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信息网络。

　　第二十四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对使用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其它机关、团体的监督检查工作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